采购需求

1、配送清单
	序号
	品名
	备注

	1
	泡腾消毒片
	第一类消毒产品

	2
	消毒剂浓度试纸
	

	3
	柠檬酸消毒液
	第一类消毒产品


	4
	次氯酸钠消毒液
	第一类或第二类消毒产品

	5
	[bookmark: _GoBack]二元过氧乙酸消毒液
	第一类消毒产品

	6
	器械消毒液
	第一类消毒产品

	7
	消洗灵粉
	第一类或第二类消毒产品



2、其他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每种消毒产品生产厂家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产品说明书、“全国消毒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中带水印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若涉及新消毒产品，则提供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所提供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须附带具有CMA标识的检验检测报告，所有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鲜章。
（2）各相关产品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需符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WS628-2018）、《抗菌和抑菌洗剂卫生要求》（GB38456-2020）等文件要求。
（3）所有产品使用期间排除其他因素后，医院连续两次消毒效果监测不合格或者产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可疑不良反应或不良事件的，经医院相关科室评估确认后，有权立即更换产品。中标配送的任意一款消毒产品，在本院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医护人员、患者皮肤过敏、刺激反应、致敏不良反应或其他疑似不良事件，经本院院感科、皮肤科及相关科室评估确认属实后，医院有权单方面立即中止供货、终止本项目采购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另行选取配送服务商。供应商须无条件配合停用、召回已供货产品，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医疗纠纷、赔偿及院感管控责任。

